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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税 筹 划 中 的 常 见 误 区

【摘要】在企业的经营中应该注意纳税筹划，但是，纳税筹划不是第一位的，不能压倒一切，不能以纳税筹划为中心而

忽略了国家利益和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纳税筹划 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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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关系到国家、企业、个人

等方面经济利益的重大问题，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制定发展

战略、决定许多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因素，但绝不是唯

一的因素。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筹划，都必须

依据国家法律，考虑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一、个人所得税筹划时可以随意避税吗？

曾经看到一篇谈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文章，为了说明

可以通过分摊、分解方式少缴纳个人所得税，举了如下的例

子：“某医学专家王教授准备出版一本关于临床应用医学的著

作，预计获得稿酬 10 000元。如果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该著
作，王教授应纳税额为：10 000伊（1-20%）伊20%伊（1-30%）=1 120
（元）。如果分成四本以系列丛书形式出版该著作，王教授的纳

税总额为：［（10 000/4）-800］伊20%伊（1-30%）伊4=952（元）。经
过筹划，王教授可少缴纳税款 168元。”

如果我们仅仅从数字关系来分析，似乎很有道理。但是，

只要我们联系实际情况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不对劲儿了。

为了个人少缴纳 168元的所得税，就把本来可以作为 1本书
出版的临床应用医学书籍改成了 4本出版。先不说从学术上
看是否合理，单单从 4本书的封面设计、印刷装订费用，以及
出版发行中的许多问题来看，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仅仅为了少缴纳 168元的税款就这样大动干戈值得吗？显然，
这样的纳税筹划是不值得提倡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临床

医学书籍的出版，首先应该考虑学科体系的需要，以及满足读

者的要求，其次是出版中的成本费用问题，至于作者个人所得

税的筹划，绝不能跨过社会效益这个边界。这不仅是一个职业

道德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效益问题。节约社会资源比纳税筹

划更重要。

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例子：“高级工程师刘先

生 2006年 4月获得某公司的工资类收入 30 800元。如果按
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则刘先生应纳税额为：（30 800-1 600）伊
25%-1 375=5 925（元）；如果按劳务所得纳税，则刘先生应纳
税额为：30 800伊（1-20%）伊30%-2 000=5 392（元）。因此，如果
刘先生和该公司不存在稳定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则通过纳

税筹划可节税 533元。”这个筹划方案的关键是刘先生与公司

是否存在着稳定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是的话，则纳税 5 925
元；否则，纳税 5 392元。试问：是否存在稳定的雇佣关系是由
什么决定的？难道可以为了少缴纳税款就把长期稳定的雇佣

关系改变成一次性的劳务关系吗？一个劳动者和企业的长期

稳定的雇佣关系与少缴纳税款比较，哪个更重要？如果仅仅为

了少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把企业全体高级管理层的工资收入都

说成是劳务费用行吗？这样的纳税筹划，值得推广吗？

笔者以为，个人所得税确实存在筹划的空间，但是，我们

必须在尊重事实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纳税筹划，决不可把纳税

筹划的地位定得太高，实行得太随意，一切事物都首先考虑少

纳税，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少缴纳税款，以至于超过了法律允许

的界限。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纳税筹划能够脱离企业发展战略吗？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

企业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关注。那么，企业发展战略和纳税筹划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市场的时候，考

虑最多的是纳税筹划，还是市场的潜力以及公司占领这个市

场的可能性？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产业的时候，考虑最多

的是纳税筹划，还是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

根据对许多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的研究，笔者认为，企业发

展战略应该首先考虑自身的整体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考虑企

业近期和长远的发展战略。其次，要考虑企业要进入某个行业

的时候，供应方（原材料）在哪里，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企业。第

三要考虑所经营产品的销路在哪里，垄断和竞争的情况怎样。

第四要考虑该行业有哪些潜在的竞争者，构成的威胁有多大。

第五要考虑替代产品和服务都有哪些。最后，才是考虑该行业

是否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有哪些税收优惠，如何进行纳税筹划

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战略是纳税筹划的导向，纳税筹

划要为企业发展战略服务。

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的经营目

标决定了纳税筹划的范围，企业在考虑采取某项经营措施的

时候，虽然也会考虑纳税筹划问题，因为它毕竟关系到企业的

收益，但是，纳税筹划决不是企业的首要目的。企业存在的前

提和理由是盈利，因为企业的定义就是一个盈利性的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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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能盈利就无法存在了。所以，企业的发展战略中首要的

是企业能长期、稳定地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而不是仅仅能够少

缴纳税款。

总之，纳税筹划不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战略，它只

能是一种从属的战略，是一种财务管理活动。当然，纳税筹划

可以协助企业核心战略的顺利完成。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为

之奋斗的目标，舍此企业就没有原动力，缺少创业的激情，达

不到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了。

三、纳税筹划仅仅是为了避税吗？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纳税筹划”等同于“避

税”。其实，这两个词的经济内涵和字面含义都是不一样的。

“纳税筹划”包括“避税”，但比“避税”的范围更宽些。避税只是

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尽量少缴纳税款。而纳税筹划包括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在不违法的前提条件下尽量少缴纳税款；

另一方面是确保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按时按量地缴纳税款，不

拖延税款，不偷税漏税，做遵纪守法的企业法人。因此，笔者认

为，我们应该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纳税筹划工作，使纳税筹划做到合法、有

利、有节。

但是，现在很大一部分的纳税筹划论文和书籍都是把纳

税筹划等同于避税。所有的纳税筹划文章中，都是教给人们如

何少缴纳税款。很少的纳税筹划文章谈到合法纳税的问题。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由于人们缺乏税务知识多缴纳

税款的问题，更大量存在着不能按照税法要求按时、足额缴纳

税款的问题。这其中大部分不是故意违反法律，而是没有纳税

筹划意识，所以，关于纳税筹划的宣传也好，理论文章也好，都

应该大力推广纳税筹划中的合法缴纳税款内涵，使人们真正

了解纳税筹划的重要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见，纳税筹划不仅仅是为了避税，更是为了

合法纳税。企业和个人要全面提高全民的纳税意识，首先是提

高企业高级管理层的纳税意识，在制定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

的时候，不要漏了纳税筹划问题的考虑。其次是全体财务管理

人员，更应该把纳税筹划问题重视起来。企业在聘用财会人员

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财会人员能够促使企业按时、足额

地缴纳税款，其次才是避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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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视同销售”与“不得抵扣”的业务核算

【摘要】企业将货物改变原有用途用于对外投资、对外分配、对外无偿捐赠以及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等，有的作为“视同销售”处理，有的作为“不得抵扣”处理。本文从两者的内涵、范围、本质及会计处理等方面进行剖析，重点

分析其业务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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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增值税野视同销售冶与野不得抵扣冶的内涵与范围
“视同销售”是税法上认定的一种特殊的销售方式，这种

销售一般不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不满足会计上销

售收入的确认条件，但按照税法的规定要作为销售处理，计算

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详细规定了单

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视同销售行为。

“不得抵扣”是指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下列项目的

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是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二是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三

是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

劳务；四是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

品；五是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

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上述规定中容易产生混淆的外购、自

产和委托加工存货改变用途用于对外投资、对外分配、对外无

偿捐赠和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行为。

二尧增值税野视同销售冶与野不得抵扣冶的辨析
企业货物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外购、自产和委托加工三类。

外购货物在企业内没有进一步加工，不产生价值增值；而自产

和委托加工货物在企业内经过进一步加工，产生了价值增值。

企业的货物按其改变用途后的去向可以分为用于企业内部

和用于企业外部两大类，其中：对外投资、对外分配和对外无

偿捐赠是用于企业外部的货物，能够产生流转额；用于非应税

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是用于企业内部的货物，不产生流


